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进一步收购安徽燊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次收购是公司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通过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本次交易的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协议双

方协商确定，交易的定价方式合理、定价公允。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剥离汽车传动轴业务后，更能聚焦主业，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整合公

司资源，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资源和

资产的重新配置将增强公司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公司核心业务体系的

发展和盈利水平的提升。本次交易的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经协议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的定价方式合理、定价公允。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拟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拟对外投资设立公司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冶金装备领域的产品布局；有利

于业务模块的精细化、专业化；有利于整合公司优势资源、引进高端人才，提升



公司综合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

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居忠、方明、尤佳 

                                                  2018年10月25日 

 

 

 




